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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案，记者提出几个问题，
请车站派出所民警和河南森合律师
事务所律师赵亭旭解答。

记者：除了司机，编辑照片的人
是否也构成造谣？

赵亭旭：是。认定造谣有两个前
提：一是对事实的捏造；二是公开传播
或散布。在该案中，有网友对司机朋友
圈中的照片进行编辑，并加上“此人经
常在西工区碰瓷”等字样，对谣言进行
渲染，加速了谣言的传播，因此编辑照
片的人也构成造谣。

记者：造谣者应承担哪些法律
责任？

赵亭旭：可能面临承担民事、行
政和刑事3种法律责任。

从最轻的民事责任说，受害人可
追究造谣者民事侵权责任，要求其承
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情节严重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可对造谣者处 10 日以下行政
拘留、500元以下罚款等。

情节恶劣的，还会承担刑事责
任。故意捏造事实并公开传播散布，
贬损他人人格或破坏他人名誉，造成
受害人精神失常、自杀、自残等严重
后果，或通过网络制造、传播谣言，谣

言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 5000 次以
上，或被转发 500 次以上的，可按诽
谤罪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造谣者
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记者：传谣者该不该承担责任？
民警：在此案中，一些网友在不

明真相的情况下转发照片，助推了谣言
的传播。认定传谣者是否承担法律责
任，要看其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如果明知
是谣言还要转发，肯定要承担责任，情
节严重的，甚至要和造谣者承担同样
的法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
序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有些网友在
不明真相情况下转发了谣言，但发现
真相后及时删除澄清，如未造成严重
后果，公安机关可不追究其责任。

记者：遭遇谣言或诽谤，维权需
要哪些证据？

民警：市民遇到损害自身权益的
谣言或诽谤时，应及时报警，尽可能
全面地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影音、文
字、图片资料，也可找第三人作证。

提醒：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若遇到不明信息，有义务核实其真实
性，不要盲目转发。

□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张波

66岁的老陶过马路时与一司机
发生争执，司机将老陶的照片发到朋
友圈，还称“遇到一个碰瓷的”。这张
照片在转发过程中又被人打上“此人
经常在西工区碰瓷”等字样，给老陶

带来极不好的影响。（详见本报3月
29日A11版）

如今，风波已停。记者从车站派
出所得知，司机已向老陶及其家人诚
挚道歉，应老陶要求，司机承诺通过
媒体、网络公开道歉，接下来他还将
接受警方处罚。

“我们和司机在派出所接受了调
解，对方认错态度挺好，向我父亲道
了歉。”老陶的儿子小陶说，考虑到司
机并非通过故意诋毁他父亲，以达到
吸引人眼球等目的，他父亲决定接受
对方的道歉。

“但这件事的确给我父亲带来极
不好的影响，事发后几天，他的精神
头儿很不好。”小陶说，他希望司机能
找心理咨询师给父亲进行心理疏导，
并通过媒体、网络公开道歉。经民警

调解，司机答应了这些要求。“昨天，
司机把道歉信草稿发给我看了，我提
了一些修改意见。”小陶说。

网友对晚报的报道反响强烈，有
人呼吁警方依法处理造谣者，有人说
已将转发的照片删除，向老陶“隔空
道歉”。

小陶第一时间让老陶看了晚
报的文章，“我父亲看完后很激
动，连连叫好，说晚报帮忙还了他
的清白”。

3月24日，发现自己“被碰瓷”
后，老陶到车站派出所报案，派出所
非常重视，指定社区大队一中队调查
处理此案。

“虽然我们之前办过造谣类案
件，但针对个人进行造谣、诽谤类案
件办得不多，所以在办理这起案件
时，我们很谨慎。”办案民警侯帅杰
说，老陶报警后，警方调取了事发现
场监控视频并找到司机，经多方取
证，最终认定司机的行为属于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构成造谣
和诽谤。

“按该条款，公安机关可对司机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 500 元以下罚
款。”侯帅杰说，他们调查时发现，在
此案中，司机发朋友圈的行为不存在
主观恶意，照片是在转发过程中被人
故意编辑，导致事件发酵的。鉴于司
机认错态度较好，且与受害人达成和
解，警方将对其从轻处罚。

进展：司机道歉，双方和解

警方：多方取证，谨慎办案

释法：造谣可能被判刑，传谣也有违法成本

司机向老人道歉，并将接受警方处罚
老陶被诬碰瓷事件有了新进展
在此提醒您，造谣有可能被判刑，传谣也有违法成本

□记者 郭飞飞

近日，市民韩女士拨打66778866
咨询，她今年70岁，一直未婚，也没有子
女。她想知道国家对于她这样的老人
是否有相应的扶助政策。

韩女士说，她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
有结婚，其间没有生育也未领养过子
女，目前一个人生活。“国家对独生子女
家庭有奖励扶助政策，像我这样的人能
否享受类似的政策。”韩女士说，她目前
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

市卫健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科工
作人员说，去年5月，我市多部门联合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符
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
策。通常，符合条件的家庭在子女18岁
前，父母每人每月有20元的奖励；符合

条件的夫妻满60岁，每人每年可领取
960元的奖励扶助金。

不过这一文件仅针对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的家庭，不涵盖未婚无子女人
群。韩女士虽然没有生育和领养子女，
但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无法享受
计划生育家庭相应的奖励政策。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说，韩女士的情况确实特殊。按照
《洛阳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
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
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岁以上老人，应纳
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由于韩女士
目前还有退休工资，所以并不符合特困人
员规定条件，民政部门目前也没有针对
韩女士的特殊政策。

韩女士说，她已经了解相关规定，
今后会规划好自己的生活。

单身无子女老人
能否享受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相关部门称——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
不涵盖未婚无子女人群


